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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修订）实施

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0〕28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：

国务院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（修订）（以下简称新《条例》）

将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为了做好新旧《条例》实施过渡阶段

政策衔接，现就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实施新《条例》

有关工伤保险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基金会、律师

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首次参加工伤保险的基准费率为 0.5%。

二、2011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的工伤，按照新《条例》规定进

行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。

三、2011 年 1 月 1 日前发生的事故伤害或者诊断、鉴定为职

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，依照新《条例》的规定进行工

伤认定，其工亡待遇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旧《条例》规定的工

伤待遇标准计发。2011 年 1 月 1 日后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

工伤导致死亡的，按新《条例》规定的待遇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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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2011 年 1 月 1 日起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标准

按每人每天 8 元标准执行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

五、2011 年 1 月 1 日起工伤职工经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出具证

明，报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同意，到市外就医所发生的交通（火

车、动车组硬卧，普通客轮三等舱，客运汽车）费用据实由工伤

保险基金支付；途中伙食补助按每人每天 50 元标准执行，发生了

住宿费的按每人每天不超过 100 元标准执行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

付。

六、五至十级工伤职工在 2011 年 1 月 1 日后与用人单位解

除劳动关系，终止工伤保险关系的，仍按我市现行有关规定标准

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，其中一次

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

七、本通知规定以外的事项按新《条例》执行。本通知自 2011

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以后国家和我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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